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一庭

113年度簡字第34號

                                 113年9月4日言詞辯論終結

原      告  張民傑 

被      告  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0000000000000000

代  表  人  黃志中 

訴訟代理人  林佳麗 

            李俞霈 

上列當事人間醫療法事件，原告不服高雄市政府中華民國112年1

2月12日高市府法訴字第11230828800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

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緣原告係址設高雄市○○區○○路00號張民傑診

所（下稱系爭診所）之負責醫師，被告於民國112年7月7日

派員至系爭診所稽查時，發現系爭診所核准登記地址為高雄

市○○區○○路00號1樓，然原告在未向被告辦理變更登記

前，除於原核准登記地址從事醫療業務外，尚擅自將隔壁

（93號）1樓分戶牆打通，設立一扇活動木門（下稱系爭木

門），作為供病患施予點滴注射之場所（下稱系爭場所），

被告因而認原告將系爭場所作為醫療業務之處所，與診所開

業核准登記地址不符。原告自112年7月7日起之30日內仍未

向被告辦理變更登記之情事，故認原告違反醫療法第15條第

1項規定，而依同法第103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112年8月25

日高市衛醫字第11238679203號行政裁處書（下稱原處

分），對原告裁處罰鍰5萬元。原告不服，於112年9月20日

提起訴願，經高雄市政府112年12月12日高市府法訴字第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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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828800號訴願決定書（下稱訴願決定）駁回訴願。原告仍

難甘服，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㈠原告於112年7月7日經被告稽查後，已遵照指示封住隔間鎖

住門閂，未再使用系爭場所空間，該氫氧館亦因查核停止營

運，故原告未變更登記營業地址，被告所述原告無法落實封

閉該通道，顯不實在。

　㈡被告於112年8月9日複查時，擅自未經系爭場所空間所有權

人同意，自行開啟門閂進入，已觸犯刑法第306條無故侵入

住居罪及違反行政程序法第8條規定，以此認定原告未辦理

變更登記，長期擅自使用系爭場所空間作為病患點滴注射之

場所，誠屬臆測之詞，不足採信。

　㈢被告於112年7月7日稽查時，並未佩戴足供原告辨別單位、

姓名之識別證，其違法取得之證據不得作為認定原告不利之

證據。

　㈣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被告於112年7月7日派員查察時發現，原告使用系爭場所1樓

為系爭診所病患施予點滴注射，查系爭場所1樓登記為醫療

器材販賣業（後該販賣業者已歇業），並由原告於112年7月

7日陳述意見中坦承因系爭診所空間有限，故而請病患在隔

壁（新興路93號）執行點滴療程。迄今原告從未於事實發生

30日內辦妥變更使用範圍之登記，原告違規擅自使用其診所

隔壁作為病患點滴注射之場所，洵堪認定。

  ㈡被告於112年8月9日再次派員前往系爭診所複查時，新興路9

5號與93號1樓之間仍設有一扇木門，檢視門上有活動閂（前

次稽查時已存在），但診所未有明顯改善措施，並無法落實

封閉該通道。又系爭診所聲稱門閂鎖住未開啟，但複查當日

10時3分左右，稽查人員一進診所剛好看見吳姓護理人員自

該扇木門從隔壁（93號）進入系爭診所後上門閂。雖原告否

認前情並陳稱事後已封閉改善，縱然屬實，亦無礙原告前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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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規事實之成立。

　㈢112年7月7日10時15分左右，被告稽查人員走進系爭診所時

即發現系爭診所涉嫌容留非護理人員執行輔助醫療行為，故

詢問系爭診所人員後便立即蒐證，隨後便向原告說明來意及

表明身分、並出示執行職務之證明文件。

　㈣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本院之判斷

  ㈠應適用之法令

　⒈醫療法

　　⑴第12條第1項：醫療機構設有病房收治病人者為醫院，僅

應門診者為診所；非以直接診治病人為目的而辦理醫療業

務之機構為其他醫療機構。

　　⑵第15條第1項：醫療機構之開業，應向所在地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申請核准登記，經發給開業執照，始得為

之；其登記事項如有變更，應於事實發生之日起30日內辦

理變更登記。

　　⑶第103條第1項第1款：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5萬元以上25

萬元以下罰鍰：一、違反第15條第1項。

　　⑷第115條第1項：本法所定之罰鍰，於私立醫療機構，處罰

其負責醫師。　

　⒉醫療法第122條授權訂定之醫療法施行細則

　　⑴第8條第1款：本法第15條所定登記事項如下：一、醫療機

構之名稱、地址及連絡電話。　

　　⑵第14條：主管機關依本法第26條規定執行檢查及資料蒐集

時，其檢查及資料蒐集人員，應出示有關執行職務之證明

文件或顯示足資辨別之標誌。　

　㈡如事實概要欄所載之事實，有原處分、訴願決定、高雄市政

府衛生局公務電話紀錄（112年6月27日民眾陳情）、依營業

人統一編號查詢結果、衛生福利部醫事管理系統、採證照

片、高雄市政府衛生局112年7月7日陳述意見紀錄（張民

傑、吳文莉）等在卷可稽，應堪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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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㈢經查，本院當庭勘驗被告提供之112年7月7日稽查光碟影

片，勘驗內容如下：

　　檔案名稱：2023_707_104809_078A

    檔案時間：2023/07/07 10：48：08〜10：51：08

    10：48：08〜10：48：16

    穿著紫色上衣之稽查人員進入張民傑診所。

    10：48：18

    可見穿著紫色上衣之稽查人員胸前有佩帶證件。

    10：48：19

    另一名稽查人員以手機拍照蒐證。

    10：48：42〜10：48：52

    畫面可見系爭診所與隔壁場所（新興路93號1 樓，下稱系爭

    場所）間之門為打開狀態，系爭場所裡面有一穿著紫色衣褲

    之女性人員正為病患從事綁止血帶、使用綿球等護理業務。

    10：48：53〜10：49：11

    拍攝影像之男性稽查人員進入系爭場所，上前詢問該女性是

    否為護理人員，有無護理師證照，該女性回答沒有護理師證

    照。稽查人員再詢問其在現場為病患處理何種事情。系爭場

    所可見有其他病患正在施打點滴。

    10：49：11該女性為病患鬆開止血帶。

    10：49：25男性稽查人員詢問是否在做水療，其中一名女性

　　病患表示在做氫氧。

    10：49：32

    穿著紫色上衣有佩戴證件之稽查人員走進系爭場所。

    10：49：46〜10：51：08

    穿著紫色上衣之稽查人員走出系爭場所，進到診所，並與張

    民傑醫師進行訪談。另有1名穿著白色外套之稽查人員、1名

穿著桃紅色上衣之稽查人員進到診所，坐在一旁。畫面可見

稽查人員均有配戴證件。

　　此有勘驗筆錄及擷取畫面影像附卷足憑（本院卷第126-127

　　、141-145頁、原處分卷第20-24頁）。依上開事證可見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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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112年7月7日至系爭診所稽查時，確有佩帶稽查證，因

系爭診所及系爭場所間之系爭木門為打開狀態，自系爭診所

一望即知系爭診所有將醫療業務場所擴充至系爭場所使用，

並使無護理師證照之人在場執行護理業務。是系爭場所既係

供系爭診所作為醫療業務之一部使用，被告人員自得進入系

爭場所一併為稽查。再者，原告於112年7月7日陳述意見坦

承因系爭診所空間有限，故請病患至系爭場所接受施打點滴

療程等語明確（原處分卷第34頁），核與證人即當日稽查人

員曾○○於本院證述之情節相符（本院卷第129-130頁）。

原告為系爭診所之負責醫師，明知該診所登記地址為高雄市

橋頭區新興路95號，卻擅自擴大醫療執業地點至隔壁93號1

樓即系爭場所，經被告於112年7月7日派員前往現場查獲。

職此，原告既使用系爭場作為系爭診所醫療業務之場所，即

應依醫療法第15條第1項規定於112年7月7日起之30日內向被

告辦理變更登記，惟原告卻未於30日內辦理登記事項變更，

則原告違反醫療法第15條第1項規定，事證明確，被告據此

以原處分裁處原告，核無違誤。原告主張事後已將通道封閉

云云，縱然屬實，並無礙本件違規行為之成立。　　

  ㈣至原告辯稱稽查人員配戴之稽查證並無記載單位、姓名可資

識別云云，依勘驗擷取畫面影像及被告所提稽查證書面資料

可知（本院卷第139、141、143、145頁），112年7月7日稽

查人員配戴之證件為橫式格式，明確記載「高雄市衛生

局」、「稽查證」、「（執行公務中）」等文字、編號及標

示高雄市市徽，一般人可從該稽查證所載資訊知悉配戴稽查

證之人為代表高雄市政府衛生局執行公務之人即為已足，縱

無記載稽查人員姓名，並不影響稽查程序之合法性，尚難遽

認112年7月7日稽查程序有何違法之情事。另原告提出之112

年8月9日複查程序影像，惟此並非被告裁處之事實（本院卷

第126頁），亦非經本院採為認定原告上開違規行為之證據

資料，經核與本案無涉。故原告憑此主張112年7月7日稽查

程序嚴重違法，所取得之證據不得作為認定原告不利之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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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語，並無可採。

五、綜上所述，原告主張各節，均無可採，本件被告所為原處分

　　，並無違誤，訴願決定予以維持，亦無不合。原告仍執前詞

  　，訴請撤銷，為無理由，逕予駁回。

六、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

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之必要，

併予敘明。

七、結論：原告之訴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法　官　蔡牧玨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

由，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

其具體內容或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

實）。其未載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

提理由書（上訴狀及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並繳

納上訴裁判費新臺幣3,000元；如未按期補提上訴理由書，則逕

以裁定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8　　日

                              書記官　駱映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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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一庭
113年度簡字第34號
                                 113年9月4日言詞辯論終結
原      告  張民傑  
被      告  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代  表  人  黃志中  
訴訟代理人  林佳麗  
            李俞霈  
上列當事人間醫療法事件，原告不服高雄市政府中華民國112年12月12日高市府法訴字第11230828800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緣原告係址設高雄市○○區○○路00號張民傑診所（下稱系爭診所）之負責醫師，被告於民國112年7月7日派員至系爭診所稽查時，發現系爭診所核准登記地址為高雄市○○區○○路00號1樓，然原告在未向被告辦理變更登記前，除於原核准登記地址從事醫療業務外，尚擅自將隔壁（93號）1樓分戶牆打通，設立一扇活動木門（下稱系爭木門），作為供病患施予點滴注射之場所（下稱系爭場所），被告因而認原告將系爭場所作為醫療業務之處所，與診所開業核准登記地址不符。原告自112年7月7日起之30日內仍未向被告辦理變更登記之情事，故認原告違反醫療法第15條第1項規定，而依同法第103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112年8月25日高市衛醫字第11238679203號行政裁處書（下稱原處分），對原告裁處罰鍰5萬元。原告不服，於112年9月20日提起訴願，經高雄市政府112年12月12日高市府法訴字第11230828800號訴願決定書（下稱訴願決定）駁回訴願。原告仍難甘服，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㈠原告於112年7月7日經被告稽查後，已遵照指示封住隔間鎖住門閂，未再使用系爭場所空間，該氫氧館亦因查核停止營運，故原告未變更登記營業地址，被告所述原告無法落實封閉該通道，顯不實在。
　㈡被告於112年8月9日複查時，擅自未經系爭場所空間所有權人同意，自行開啟門閂進入，已觸犯刑法第306條無故侵入住居罪及違反行政程序法第8條規定，以此認定原告未辦理變更登記，長期擅自使用系爭場所空間作為病患點滴注射之場所，誠屬臆測之詞，不足採信。
　㈢被告於112年7月7日稽查時，並未佩戴足供原告辨別單位、姓名之識別證，其違法取得之證據不得作為認定原告不利之證據。
　㈣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被告於112年7月7日派員查察時發現，原告使用系爭場所1樓為系爭診所病患施予點滴注射，查系爭場所1樓登記為醫療器材販賣業（後該販賣業者已歇業），並由原告於112年7月7日陳述意見中坦承因系爭診所空間有限，故而請病患在隔壁（新興路93號）執行點滴療程。迄今原告從未於事實發生30日內辦妥變更使用範圍之登記，原告違規擅自使用其診所隔壁作為病患點滴注射之場所，洵堪認定。
  ㈡被告於112年8月9日再次派員前往系爭診所複查時，新興路95號與93號1樓之間仍設有一扇木門，檢視門上有活動閂（前次稽查時已存在），但診所未有明顯改善措施，並無法落實封閉該通道。又系爭診所聲稱門閂鎖住未開啟，但複查當日10時3分左右，稽查人員一進診所剛好看見吳姓護理人員自該扇木門從隔壁（93號）進入系爭診所後上門閂。雖原告否認前情並陳稱事後已封閉改善，縱然屬實，亦無礙原告前開違規事實之成立。
　㈢112年7月7日10時15分左右，被告稽查人員走進系爭診所時即發現系爭診所涉嫌容留非護理人員執行輔助醫療行為，故詢問系爭診所人員後便立即蒐證，隨後便向原告說明來意及表明身分、並出示執行職務之證明文件。
　㈣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本院之判斷
  ㈠應適用之法令
　⒈醫療法
　　⑴第12條第1項：醫療機構設有病房收治病人者為醫院，僅應門診者為診所；非以直接診治病人為目的而辦理醫療業務之機構為其他醫療機構。
　　⑵第15條第1項：醫療機構之開業，應向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核准登記，經發給開業執照，始得為之；其登記事項如有變更，應於事實發生之日起30日內辦理變更登記。
　　⑶第103條第1項第1款：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5萬元以上25萬元以下罰鍰：一、違反第15條第1項。
　　⑷第115條第1項：本法所定之罰鍰，於私立醫療機構，處罰其負責醫師。　
　⒉醫療法第122條授權訂定之醫療法施行細則
　　⑴第8條第1款：本法第15條所定登記事項如下：一、醫療機構之名稱、地址及連絡電話。　
　　⑵第14條：主管機關依本法第26條規定執行檢查及資料蒐集時，其檢查及資料蒐集人員，應出示有關執行職務之證明文件或顯示足資辨別之標誌。　
　㈡如事實概要欄所載之事實，有原處分、訴願決定、高雄市政府衛生局公務電話紀錄（112年6月27日民眾陳情）、依營業人統一編號查詢結果、衛生福利部醫事管理系統、採證照片、高雄市政府衛生局112年7月7日陳述意見紀錄（張民傑、吳文莉）等在卷可稽，應堪認定。
　㈢經查，本院當庭勘驗被告提供之112年7月7日稽查光碟影片，勘驗內容如下：
　　檔案名稱：2023_707_104809_078A
    檔案時間：2023/07/07 10：48：08～10：51：08
    10：48：08～10：48：16
    穿著紫色上衣之稽查人員進入張民傑診所。
    10：48：18
    可見穿著紫色上衣之稽查人員胸前有佩帶證件。
    10：48：19
    另一名稽查人員以手機拍照蒐證。
    10：48：42～10：48：52
    畫面可見系爭診所與隔壁場所（新興路93號1 樓，下稱系爭
    場所）間之門為打開狀態，系爭場所裡面有一穿著紫色衣褲
    之女性人員正為病患從事綁止血帶、使用綿球等護理業務。
    10：48：53～10：49：11
    拍攝影像之男性稽查人員進入系爭場所，上前詢問該女性是
    否為護理人員，有無護理師證照，該女性回答沒有護理師證
    照。稽查人員再詢問其在現場為病患處理何種事情。系爭場
    所可見有其他病患正在施打點滴。
    10：49：11該女性為病患鬆開止血帶。
    10：49：25男性稽查人員詢問是否在做水療，其中一名女性
　　病患表示在做氫氧。
    10：49：32
    穿著紫色上衣有佩戴證件之稽查人員走進系爭場所。
    10：49：46～10：51：08
    穿著紫色上衣之稽查人員走出系爭場所，進到診所，並與張
    民傑醫師進行訪談。另有1名穿著白色外套之稽查人員、1名穿著桃紅色上衣之稽查人員進到診所，坐在一旁。畫面可見稽查人員均有配戴證件。
　　此有勘驗筆錄及擷取畫面影像附卷足憑（本院卷第126-127
　　、141-145頁、原處分卷第20-24頁）。依上開事證可見被告人員112年7月7日至系爭診所稽查時，確有佩帶稽查證，因系爭診所及系爭場所間之系爭木門為打開狀態，自系爭診所一望即知系爭診所有將醫療業務場所擴充至系爭場所使用，並使無護理師證照之人在場執行護理業務。是系爭場所既係供系爭診所作為醫療業務之一部使用，被告人員自得進入系爭場所一併為稽查。再者，原告於112年7月7日陳述意見坦承因系爭診所空間有限，故請病患至系爭場所接受施打點滴療程等語明確（原處分卷第34頁），核與證人即當日稽查人員曾○○於本院證述之情節相符（本院卷第129-130頁）。原告為系爭診所之負責醫師，明知該診所登記地址為高雄市橋頭區新興路95號，卻擅自擴大醫療執業地點至隔壁93號1樓即系爭場所，經被告於112年7月7日派員前往現場查獲。職此，原告既使用系爭場作為系爭診所醫療業務之場所，即應依醫療法第15條第1項規定於112年7月7日起之30日內向被告辦理變更登記，惟原告卻未於30日內辦理登記事項變更，則原告違反醫療法第15條第1項規定，事證明確，被告據此以原處分裁處原告，核無違誤。原告主張事後已將通道封閉云云，縱然屬實，並無礙本件違規行為之成立。　　
  ㈣至原告辯稱稽查人員配戴之稽查證並無記載單位、姓名可資識別云云，依勘驗擷取畫面影像及被告所提稽查證書面資料可知（本院卷第139、141、143、145頁），112年7月7日稽查人員配戴之證件為橫式格式，明確記載「高雄市衛生局」、「稽查證」、「（執行公務中）」等文字、編號及標示高雄市市徽，一般人可從該稽查證所載資訊知悉配戴稽查證之人為代表高雄市政府衛生局執行公務之人即為已足，縱無記載稽查人員姓名，並不影響稽查程序之合法性，尚難遽認112年7月7日稽查程序有何違法之情事。另原告提出之112年8月9日複查程序影像，惟此並非被告裁處之事實（本院卷第126頁），亦非經本院採為認定原告上開違規行為之證據資料，經核與本案無涉。故原告憑此主張112年7月7日稽查程序嚴重違法，所取得之證據不得作為認定原告不利之證據等語，並無可採。
五、綜上所述，原告主張各節，均無可採，本件被告所為原處分
　　，並無違誤，訴願決定予以維持，亦無不合。原告仍執前詞
  　，訴請撤銷，為無理由，逕予駁回。
六、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之必要，併予敘明。
七、結論：原告之訴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法　官　蔡牧玨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或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載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上訴狀及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並繳納上訴裁判費新臺幣3,000元；如未按期補提上訴理由書，則逕以裁定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8　　日
                              書記官　駱映庭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一庭
113年度簡字第34號
                                 113年9月4日言詞辯論終結
原      告  張民傑  
被      告  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代  表  人  黃志中  
訴訟代理人  林佳麗  
            李俞霈  
上列當事人間醫療法事件，原告不服高雄市政府中華民國112年1
2月12日高市府法訴字第11230828800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緣原告係址設高雄市○○區○○路00號張民傑診所（
    下稱系爭診所）之負責醫師，被告於民國112年7月7日派員
    至系爭診所稽查時，發現系爭診所核准登記地址為高雄市○○
    區○○路00號1樓，然原告在未向被告辦理變更登記前，除於
    原核准登記地址從事醫療業務外，尚擅自將隔壁（93號）1
    樓分戶牆打通，設立一扇活動木門（下稱系爭木門），作為
    供病患施予點滴注射之場所（下稱系爭場所），被告因而認
    原告將系爭場所作為醫療業務之處所，與診所開業核准登記
    地址不符。原告自112年7月7日起之30日內仍未向被告辦理
    變更登記之情事，故認原告違反醫療法第15條第1項規定，
    而依同法第103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112年8月25日高市衛
    醫字第11238679203號行政裁處書（下稱原處分），對原告
    裁處罰鍰5萬元。原告不服，於112年9月20日提起訴願，經
    高雄市政府112年12月12日高市府法訴字第11230828800號訴
    願決定書（下稱訴願決定）駁回訴願。原告仍難甘服，遂提
    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㈠原告於112年7月7日經被告稽查後，已遵照指示封住隔間鎖住
    門閂，未再使用系爭場所空間，該氫氧館亦因查核停止營運
    ，故原告未變更登記營業地址，被告所述原告無法落實封閉
    該通道，顯不實在。
　㈡被告於112年8月9日複查時，擅自未經系爭場所空間所有權人
    同意，自行開啟門閂進入，已觸犯刑法第306條無故侵入住
    居罪及違反行政程序法第8條規定，以此認定原告未辦理變
    更登記，長期擅自使用系爭場所空間作為病患點滴注射之場
    所，誠屬臆測之詞，不足採信。
　㈢被告於112年7月7日稽查時，並未佩戴足供原告辨別單位、姓
    名之識別證，其違法取得之證據不得作為認定原告不利之證
    據。
　㈣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被告於112年7月7日派員查察時發現，原告使用系爭場所1樓
    為系爭診所病患施予點滴注射，查系爭場所1樓登記為醫療
    器材販賣業（後該販賣業者已歇業），並由原告於112年7月
    7日陳述意見中坦承因系爭診所空間有限，故而請病患在隔
    壁（新興路93號）執行點滴療程。迄今原告從未於事實發生
    30日內辦妥變更使用範圍之登記，原告違規擅自使用其診所
    隔壁作為病患點滴注射之場所，洵堪認定。
  ㈡被告於112年8月9日再次派員前往系爭診所複查時，新興路95
    號與93號1樓之間仍設有一扇木門，檢視門上有活動閂（前
    次稽查時已存在），但診所未有明顯改善措施，並無法落實
    封閉該通道。又系爭診所聲稱門閂鎖住未開啟，但複查當日
    10時3分左右，稽查人員一進診所剛好看見吳姓護理人員自
    該扇木門從隔壁（93號）進入系爭診所後上門閂。雖原告否
    認前情並陳稱事後已封閉改善，縱然屬實，亦無礙原告前開
    違規事實之成立。
　㈢112年7月7日10時15分左右，被告稽查人員走進系爭診所時即
    發現系爭診所涉嫌容留非護理人員執行輔助醫療行為，故詢
    問系爭診所人員後便立即蒐證，隨後便向原告說明來意及表
    明身分、並出示執行職務之證明文件。
　㈣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本院之判斷
  ㈠應適用之法令
　⒈醫療法
　　⑴第12條第1項：醫療機構設有病房收治病人者為醫院，僅應
      門診者為診所；非以直接診治病人為目的而辦理醫療業務
      之機構為其他醫療機構。
　　⑵第15條第1項：醫療機構之開業，應向所在地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申請核准登記，經發給開業執照，始得為之
      ；其登記事項如有變更，應於事實發生之日起30日內辦理
      變更登記。
　　⑶第103條第1項第1款：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5萬元以上25
      萬元以下罰鍰：一、違反第15條第1項。
　　⑷第115條第1項：本法所定之罰鍰，於私立醫療機構，處罰
      其負責醫師。　
　⒉醫療法第122條授權訂定之醫療法施行細則
　　⑴第8條第1款：本法第15條所定登記事項如下：一、醫療機
      構之名稱、地址及連絡電話。　
　　⑵第14條：主管機關依本法第26條規定執行檢查及資料蒐集
      時，其檢查及資料蒐集人員，應出示有關執行職務之證明
      文件或顯示足資辨別之標誌。　
　㈡如事實概要欄所載之事實，有原處分、訴願決定、高雄市政
    府衛生局公務電話紀錄（112年6月27日民眾陳情）、依營業
    人統一編號查詢結果、衛生福利部醫事管理系統、採證照片
    、高雄市政府衛生局112年7月7日陳述意見紀錄（張民傑、
    吳文莉）等在卷可稽，應堪認定。
　㈢經查，本院當庭勘驗被告提供之112年7月7日稽查光碟影片，
    勘驗內容如下：
　　檔案名稱：2023_707_104809_078A
    檔案時間：2023/07/07 10：48：08～10：51：08
    10：48：08～10：48：16
    穿著紫色上衣之稽查人員進入張民傑診所。
    10：48：18
    可見穿著紫色上衣之稽查人員胸前有佩帶證件。
    10：48：19
    另一名稽查人員以手機拍照蒐證。
    10：48：42～10：48：52
    畫面可見系爭診所與隔壁場所（新興路93號1 樓，下稱系爭
    場所）間之門為打開狀態，系爭場所裡面有一穿著紫色衣褲
    之女性人員正為病患從事綁止血帶、使用綿球等護理業務。
    10：48：53～10：49：11
    拍攝影像之男性稽查人員進入系爭場所，上前詢問該女性是
    否為護理人員，有無護理師證照，該女性回答沒有護理師證
    照。稽查人員再詢問其在現場為病患處理何種事情。系爭場
    所可見有其他病患正在施打點滴。
    10：49：11該女性為病患鬆開止血帶。
    10：49：25男性稽查人員詢問是否在做水療，其中一名女性
　　病患表示在做氫氧。
    10：49：32
    穿著紫色上衣有佩戴證件之稽查人員走進系爭場所。
    10：49：46～10：51：08
    穿著紫色上衣之稽查人員走出系爭場所，進到診所，並與張
    民傑醫師進行訪談。另有1名穿著白色外套之稽查人員、1名
    穿著桃紅色上衣之稽查人員進到診所，坐在一旁。畫面可見
    稽查人員均有配戴證件。
　　此有勘驗筆錄及擷取畫面影像附卷足憑（本院卷第126-127
　　、141-145頁、原處分卷第20-24頁）。依上開事證可見被告
    人員112年7月7日至系爭診所稽查時，確有佩帶稽查證，因
    系爭診所及系爭場所間之系爭木門為打開狀態，自系爭診所
    一望即知系爭診所有將醫療業務場所擴充至系爭場所使用，
    並使無護理師證照之人在場執行護理業務。是系爭場所既係
    供系爭診所作為醫療業務之一部使用，被告人員自得進入系
    爭場所一併為稽查。再者，原告於112年7月7日陳述意見坦
    承因系爭診所空間有限，故請病患至系爭場所接受施打點滴
    療程等語明確（原處分卷第34頁），核與證人即當日稽查人
    員曾○○於本院證述之情節相符（本院卷第129-130頁）。原
    告為系爭診所之負責醫師，明知該診所登記地址為高雄市橋
    頭區新興路95號，卻擅自擴大醫療執業地點至隔壁93號1樓
    即系爭場所，經被告於112年7月7日派員前往現場查獲。職
    此，原告既使用系爭場作為系爭診所醫療業務之場所，即應
    依醫療法第15條第1項規定於112年7月7日起之30日內向被告
    辦理變更登記，惟原告卻未於30日內辦理登記事項變更，則
    原告違反醫療法第15條第1項規定，事證明確，被告據此以
    原處分裁處原告，核無違誤。原告主張事後已將通道封閉云
    云，縱然屬實，並無礙本件違規行為之成立。　　
  ㈣至原告辯稱稽查人員配戴之稽查證並無記載單位、姓名可資
    識別云云，依勘驗擷取畫面影像及被告所提稽查證書面資料
    可知（本院卷第139、141、143、145頁），112年7月7日稽
    查人員配戴之證件為橫式格式，明確記載「高雄市衛生局」
    、「稽查證」、「（執行公務中）」等文字、編號及標示高
    雄市市徽，一般人可從該稽查證所載資訊知悉配戴稽查證之
    人為代表高雄市政府衛生局執行公務之人即為已足，縱無記
    載稽查人員姓名，並不影響稽查程序之合法性，尚難遽認11
    2年7月7日稽查程序有何違法之情事。另原告提出之112年8
    月9日複查程序影像，惟此並非被告裁處之事實（本院卷第1
    26頁），亦非經本院採為認定原告上開違規行為之證據資料
    ，經核與本案無涉。故原告憑此主張112年7月7日稽查程序
    嚴重違法，所取得之證據不得作為認定原告不利之證據等語
    ，並無可採。
五、綜上所述，原告主張各節，均無可採，本件被告所為原處分
　　，並無違誤，訴願決定予以維持，亦無不合。原告仍執前詞
  　，訴請撤銷，為無理由，逕予駁回。
六、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
    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之必要，
    併予敘明。
七、結論：原告之訴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法　官　蔡牧玨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
由，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
其具體內容或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
。其未載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
由書（上訴狀及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並繳納上
訴裁判費新臺幣3,000元；如未按期補提上訴理由書，則逕以裁
定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8　　日
                              書記官　駱映庭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一庭
113年度簡字第34號
                                 113年9月4日言詞辯論終結
原      告  張民傑  
被      告  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代  表  人  黃志中  
訴訟代理人  林佳麗  
            李俞霈  
上列當事人間醫療法事件，原告不服高雄市政府中華民國112年12月12日高市府法訴字第11230828800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緣原告係址設高雄市○○區○○路00號張民傑診所（下稱系爭診所）之負責醫師，被告於民國112年7月7日派員至系爭診所稽查時，發現系爭診所核准登記地址為高雄市○○區○○路00號1樓，然原告在未向被告辦理變更登記前，除於原核准登記地址從事醫療業務外，尚擅自將隔壁（93號）1樓分戶牆打通，設立一扇活動木門（下稱系爭木門），作為供病患施予點滴注射之場所（下稱系爭場所），被告因而認原告將系爭場所作為醫療業務之處所，與診所開業核准登記地址不符。原告自112年7月7日起之30日內仍未向被告辦理變更登記之情事，故認原告違反醫療法第15條第1項規定，而依同法第103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112年8月25日高市衛醫字第11238679203號行政裁處書（下稱原處分），對原告裁處罰鍰5萬元。原告不服，於112年9月20日提起訴願，經高雄市政府112年12月12日高市府法訴字第11230828800號訴願決定書（下稱訴願決定）駁回訴願。原告仍難甘服，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㈠原告於112年7月7日經被告稽查後，已遵照指示封住隔間鎖住門閂，未再使用系爭場所空間，該氫氧館亦因查核停止營運，故原告未變更登記營業地址，被告所述原告無法落實封閉該通道，顯不實在。
　㈡被告於112年8月9日複查時，擅自未經系爭場所空間所有權人同意，自行開啟門閂進入，已觸犯刑法第306條無故侵入住居罪及違反行政程序法第8條規定，以此認定原告未辦理變更登記，長期擅自使用系爭場所空間作為病患點滴注射之場所，誠屬臆測之詞，不足採信。
　㈢被告於112年7月7日稽查時，並未佩戴足供原告辨別單位、姓名之識別證，其違法取得之證據不得作為認定原告不利之證據。
　㈣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被告於112年7月7日派員查察時發現，原告使用系爭場所1樓為系爭診所病患施予點滴注射，查系爭場所1樓登記為醫療器材販賣業（後該販賣業者已歇業），並由原告於112年7月7日陳述意見中坦承因系爭診所空間有限，故而請病患在隔壁（新興路93號）執行點滴療程。迄今原告從未於事實發生30日內辦妥變更使用範圍之登記，原告違規擅自使用其診所隔壁作為病患點滴注射之場所，洵堪認定。
  ㈡被告於112年8月9日再次派員前往系爭診所複查時，新興路95號與93號1樓之間仍設有一扇木門，檢視門上有活動閂（前次稽查時已存在），但診所未有明顯改善措施，並無法落實封閉該通道。又系爭診所聲稱門閂鎖住未開啟，但複查當日10時3分左右，稽查人員一進診所剛好看見吳姓護理人員自該扇木門從隔壁（93號）進入系爭診所後上門閂。雖原告否認前情並陳稱事後已封閉改善，縱然屬實，亦無礙原告前開違規事實之成立。
　㈢112年7月7日10時15分左右，被告稽查人員走進系爭診所時即發現系爭診所涉嫌容留非護理人員執行輔助醫療行為，故詢問系爭診所人員後便立即蒐證，隨後便向原告說明來意及表明身分、並出示執行職務之證明文件。
　㈣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本院之判斷
  ㈠應適用之法令
　⒈醫療法
　　⑴第12條第1項：醫療機構設有病房收治病人者為醫院，僅應門診者為診所；非以直接診治病人為目的而辦理醫療業務之機構為其他醫療機構。
　　⑵第15條第1項：醫療機構之開業，應向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核准登記，經發給開業執照，始得為之；其登記事項如有變更，應於事實發生之日起30日內辦理變更登記。
　　⑶第103條第1項第1款：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5萬元以上25萬元以下罰鍰：一、違反第15條第1項。
　　⑷第115條第1項：本法所定之罰鍰，於私立醫療機構，處罰其負責醫師。　
　⒉醫療法第122條授權訂定之醫療法施行細則
　　⑴第8條第1款：本法第15條所定登記事項如下：一、醫療機構之名稱、地址及連絡電話。　
　　⑵第14條：主管機關依本法第26條規定執行檢查及資料蒐集時，其檢查及資料蒐集人員，應出示有關執行職務之證明文件或顯示足資辨別之標誌。　
　㈡如事實概要欄所載之事實，有原處分、訴願決定、高雄市政府衛生局公務電話紀錄（112年6月27日民眾陳情）、依營業人統一編號查詢結果、衛生福利部醫事管理系統、採證照片、高雄市政府衛生局112年7月7日陳述意見紀錄（張民傑、吳文莉）等在卷可稽，應堪認定。
　㈢經查，本院當庭勘驗被告提供之112年7月7日稽查光碟影片，勘驗內容如下：
　　檔案名稱：2023_707_104809_078A
    檔案時間：2023/07/07 10：48：08～10：51：08
    10：48：08～10：48：16
    穿著紫色上衣之稽查人員進入張民傑診所。
    10：48：18
    可見穿著紫色上衣之稽查人員胸前有佩帶證件。
    10：48：19
    另一名稽查人員以手機拍照蒐證。
    10：48：42～10：48：52
    畫面可見系爭診所與隔壁場所（新興路93號1 樓，下稱系爭
    場所）間之門為打開狀態，系爭場所裡面有一穿著紫色衣褲
    之女性人員正為病患從事綁止血帶、使用綿球等護理業務。
    10：48：53～10：49：11
    拍攝影像之男性稽查人員進入系爭場所，上前詢問該女性是
    否為護理人員，有無護理師證照，該女性回答沒有護理師證
    照。稽查人員再詢問其在現場為病患處理何種事情。系爭場
    所可見有其他病患正在施打點滴。
    10：49：11該女性為病患鬆開止血帶。
    10：49：25男性稽查人員詢問是否在做水療，其中一名女性
　　病患表示在做氫氧。
    10：49：32
    穿著紫色上衣有佩戴證件之稽查人員走進系爭場所。
    10：49：46～10：51：08
    穿著紫色上衣之稽查人員走出系爭場所，進到診所，並與張
    民傑醫師進行訪談。另有1名穿著白色外套之稽查人員、1名穿著桃紅色上衣之稽查人員進到診所，坐在一旁。畫面可見稽查人員均有配戴證件。
　　此有勘驗筆錄及擷取畫面影像附卷足憑（本院卷第126-127
　　、141-145頁、原處分卷第20-24頁）。依上開事證可見被告人員112年7月7日至系爭診所稽查時，確有佩帶稽查證，因系爭診所及系爭場所間之系爭木門為打開狀態，自系爭診所一望即知系爭診所有將醫療業務場所擴充至系爭場所使用，並使無護理師證照之人在場執行護理業務。是系爭場所既係供系爭診所作為醫療業務之一部使用，被告人員自得進入系爭場所一併為稽查。再者，原告於112年7月7日陳述意見坦承因系爭診所空間有限，故請病患至系爭場所接受施打點滴療程等語明確（原處分卷第34頁），核與證人即當日稽查人員曾○○於本院證述之情節相符（本院卷第129-130頁）。原告為系爭診所之負責醫師，明知該診所登記地址為高雄市橋頭區新興路95號，卻擅自擴大醫療執業地點至隔壁93號1樓即系爭場所，經被告於112年7月7日派員前往現場查獲。職此，原告既使用系爭場作為系爭診所醫療業務之場所，即應依醫療法第15條第1項規定於112年7月7日起之30日內向被告辦理變更登記，惟原告卻未於30日內辦理登記事項變更，則原告違反醫療法第15條第1項規定，事證明確，被告據此以原處分裁處原告，核無違誤。原告主張事後已將通道封閉云云，縱然屬實，並無礙本件違規行為之成立。　　
  ㈣至原告辯稱稽查人員配戴之稽查證並無記載單位、姓名可資識別云云，依勘驗擷取畫面影像及被告所提稽查證書面資料可知（本院卷第139、141、143、145頁），112年7月7日稽查人員配戴之證件為橫式格式，明確記載「高雄市衛生局」、「稽查證」、「（執行公務中）」等文字、編號及標示高雄市市徽，一般人可從該稽查證所載資訊知悉配戴稽查證之人為代表高雄市政府衛生局執行公務之人即為已足，縱無記載稽查人員姓名，並不影響稽查程序之合法性，尚難遽認112年7月7日稽查程序有何違法之情事。另原告提出之112年8月9日複查程序影像，惟此並非被告裁處之事實（本院卷第126頁），亦非經本院採為認定原告上開違規行為之證據資料，經核與本案無涉。故原告憑此主張112年7月7日稽查程序嚴重違法，所取得之證據不得作為認定原告不利之證據等語，並無可採。
五、綜上所述，原告主張各節，均無可採，本件被告所為原處分
　　，並無違誤，訴願決定予以維持，亦無不合。原告仍執前詞
  　，訴請撤銷，為無理由，逕予駁回。
六、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之必要，併予敘明。
七、結論：原告之訴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法　官　蔡牧玨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或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載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上訴狀及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並繳納上訴裁判費新臺幣3,000元；如未按期補提上訴理由書，則逕以裁定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8　　日
                              書記官　駱映庭　　



